北京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政府重要实事”工作要求

北京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被列入《北京市2010年在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重要实事》项目第四十二项——“建设多媒体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为每个村级基层服务点提供数字书刊5万册、文化讲座100场等”，各区县支中心须积极做好宣传及部署工作，将北京市“政府重要实事”宣传册、海报、电子图书卡下发至基层服务点，同时要求：

1.区县支中心张贴共享工程宣传海报、摆放宣传册，并引导读者利用数字书刊及文化讲座；
2.区县支中心为每个基层服务点配发一张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联合读者卡，方便基层用户访问数字期刊；
3.举办“政府实事”宣传活动，收集文字、照片等资料报送至北京市分中心； 
4.完善基层服务点文化共享工程设备管理制度，组织基层服务点开展文化资源利用活动；

5.督促基层服务点开展“政府实事”宣传工作，收集基层服务点活动文字、照片材料，上报至北京市分中心；

6.区县支中心对基层服务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布置基层服务点工作任务。要求基层服务点管理员：

（1）、保证定时开机，每天接收数字资源；

（2）、对北京市文化局下发设备认真保管，定期维护，如有疑问可向北京市分中心或本地区县支中心询问；

（3）、积极配合区县支中心组织的各种活动，主动学习文化共享工程传输平台相关操作，熟练使用传输平台及数字资源；

（4）、管理员保管数字资源账号及密码，并辅导基层群众使用数字书刊；

（5）、每月播放两场文化讲座，组织基层群众集体观看，做好登记、总结，将文字、照片及视频资源上报至区县支中心，由区县支中心上报至北京市分中心。
（6）、每月组织一次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推广活动，组织基层群众使用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政府实事”工作，将文字、照片及视频资料上报至北京市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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